关于在各地校友组织中开展2024—2025年度
校友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的通知
各地校友组织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_GoBack]为不断规范引领各地校友组织建设与发展，提质校友组织发展内涵与水平，丰富地方校友组织联谊活动形式与内容，促进各地校友组织间的工作互动，进一步激发各校友组织及个人的工作热情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助力母校与校友事业协同发展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各地校友组织中开展2024-2025年度校友工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表彰名额及评选范围
[bookmark: OLE_LINK12]1. 面向各地校友组织，评选、表彰先进集体若干； 
2. 面向全体校友，评选、表彰先进个人若干； 
二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校友工作先进集体
1.组织机构健全，制度体系完整，人员分工明确，管理规范，工作成绩显著；
2.积极开展各类校友活动，内容丰富，校友参与面广，活动影响力大，校友满意度高；
3.积极为校友搭建沟通合作平台，为校友提供特色服务，助力学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等中心工作；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4.积极主动与学校校友总会、学院（部）分会保持常态化联系，做好母校声音、校友心声的传递者，持续维护并动态更新在地校友信息数据库，确保相关情况及时同步至校友总会。 
（二）校友工作先进个人
1.热爱母校，热心校友工作，积极投身于各级校友组织的建设和发展，成绩突出；
2. 工作效率高，责任心强，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，在校友信息建设、组织校友活动、拓展校友资源等工作中，作风扎实且富有成效，获校友群体广泛好评；
3.积极与母校保持联络沟通，关心母校发展，积极建言献策，助力母校宣传服务、推动校地合作等。
三、评选程序
1.申报推荐：各地校友组织根据评选条件，结合实际工作，自愿申报校友工作先进集体、校友工作先进个人，并分别填写《校友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》、《校友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》，连同相关证明材料，于2025年11月24日前发至校友与基金工作办公室邮箱xiaoyouhui@htu.edu.cn。
2.资格审核：母校校友与基金工作办公室组织对所有申报、推荐材料进行评审，评选出2024-2025年度校友工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。
3.表彰奖励：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表彰。
联系人：林丁香  王星举   联系电话：0373-33269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南师范大学校友与基金工作办公室
2025年11月17日







